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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有
權利 要件 伴侶

角色 
適用
對象 

法律
名稱 

醫療代理三法 

醫療法 一般病人 關係人 
同居人、摯友 
伴侶註記？ 

簽署手術、侵
入性治療同意

書 

聽取病情告知 

安寧緩和條例 末期病人 醫療委任代理
人 

1.簽署意願書 
2.二人以上見證 

本人無法表達
意願時代為簽
署意願書 

病人自主權利
法 

1.一般病人 
2.末期病人 

3.不可逆之昏
迷狀態 

4.永久植物人 
5重度失智 

醫療委任代理
人 

1.預立醫療決定 
2.醫療照護諮商 
3.二人以上見證

＋公證 
4.二親等以內親

屬一人  
5.非受遺贈人、
器官受贈人、因
死亡受有利益的

人 

聽取病情告知 

簽署手術、侵
入性治療同意

書 

依醫療決定內
容代為表達意

願 
關係人 


